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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国人民银行重
庆营业管理部

关于做好我市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应用
工作的通知

渝人社发〔2014〕120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人民银行各中心支行，

各国有商业银行重庆市分行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重庆（市）分行，

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分行，重庆银行，重庆三峡银行，重庆农村

商业银行，各城市商业银行重庆分行，中国银联公司重庆分公司：

近年来，我市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（以下简称金融社

保卡）发行工作快速推进，金融社保卡已成为人力社保部门开展

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。为实现国家对金融社保卡提出的“一卡通

用”工作目标，进一步发挥金融社保卡在我市的便民惠民作用，

现将做好金融社保卡功能应用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全面推进社会保障功能应用的重要意义

金融社保卡是方便人民群众享受人力社保服务权益的有效

凭证，是政府部门与人民群众实现紧密联系的主要纽带，是社会

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，其生命力在于应用。随着我市人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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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保工作进入统筹城乡、覆盖全民、适应流动的发展阶段，人民

群众对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强烈。全面推进金融社保卡功能应用，

有利于持卡人方便快捷地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，简化办

事流程；有利于创新人力社保管理服务模式，深化提升金融服务

水平，实现精确管理和个性服务；有利于提升政府服务理念，提

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，降低社会运行成本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

等化；有利于落实全面深化改革任务，扩大内需，促进信息消费，

实现信息惠民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整体规划，分步推进。金融社保卡功能应用工作应按

照《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推进具有金融功能的

社会保障卡功能先期应用工作的通知》（渝人社发〔2014〕29 号）

相关规定，从满足持卡人服务需要的角度出发，在全市范围内进

行统一规划，由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结合自身工作基础和实际情况，

采取“试点先行、逐步开展”的原则稳步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网卡结合，统一规范。统筹推进金融社保卡、信息系

统、信息网络的协调发展，做好各类业务系统用卡环境建设，加

快人力社保部门与金融机构信息共享步伐。统一金融社保卡应用、

服务、管理的业务和技术规范，为“一卡通”提供运行保障。

（三）服务民生，一卡通行。鼓励以金融社保卡为载体，以

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目标，逐步加载政府其他公共服务功能。加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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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社保卡发行和功能应用力度，实现金融社保卡在民生领域的

普遍应用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金融社保卡功能应用工作要以便民利民为宗旨，逐步建立健

全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体系与运行管理机制，具体分三个阶段推进

工作：

（一）通过金融社保卡实现社保费的缴纳，社保待遇及相关

补贴的发放和领取。

（二）通过金融社保卡实现财政等政府部门各项惠民资金和

补贴的发放和领取。

（三）进一步丰富金融功能，向持卡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

的持卡人提供购买国债和理财产品、自助缴费以及远程消费等金

融功能。

2014 年，由市人力社保局、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共

同确定试点区县，以第一阶段工作为重点，确保金融社保卡功能

应用工作规范有序开展。

四、应用实施

（一）业务定义

金融社保卡功能应用，是指通过银行网点、银行卡自助设备、

银行卡销售点（POS）终端和社会保障卡受理终端等资源，为持

卡人提供便捷的金融及社保服务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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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应用服务内容

主要包括社保和金融两大服务功能。社保服务主要包括持卡

人信息查询、费用结算、社保费缴纳、待遇发放、对账等；金融

服务主要包括查询、取款、自主缴费、转账、消费等。金融机构

网点可一次性开放全部金融服务功能，金融社保卡助农服务点在

项目实施初期，开放小额取款、自主缴费、查询、消费等金融功

能，待条件成熟后逐步开通其他金融功能。

（三）操作实施程序

1．实施方式。

城镇地区：依托各发卡银行现有服务网点、自助设备、网上

银行等，为持卡人提供金融社保卡金融服务，按照标准银行卡服

务收取费用。

农村地区：选择乡镇卫生院或村社卫生室作为金融社保卡助

农服务点，布置复合型机具（集合社保、金融、增值服务等多项

应用）或金融 POS 终端，为金融社保卡持卡人提供社保和金融服

务。

2．农村地区金融业务申报流程。

在农村地区设立金融社保卡助农服务点的收单银行应具有

人民银行颁发的助农取款服务收单机构资质。收单银行开展农村

地区金融社保卡金融应用工作，应向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提

出书面申请，申请材料包括：申请报告（包括机构发展概况、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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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社保卡业务发展现状、可行性论证、配套政策、业务开展区域、

业务范围、工作计划等）、金融社保卡业务管理规定、操作流程、

实施细则、风险控制、银行与助农服务点签订的协议样本等材料。

3．农村地区终端设置规则。

终端布设：金融社保卡终端原则上按村（社区）进行布设，

由所在村（社区）金融社保卡发卡量最大的商业银行负责布放，

并提供相应后续服务。服务终端可使用金融 POS 终端，也可使用

改造后的复合型机具终端，具体终端选择由各发卡银行根据具体

情况自行确定。其中：复合型机具终端的研发、提供和布设，由

市人力社保局会同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在全市范围内统一规

划，制定方案，完成选点工作，并指定具体银行牵头完成复合型

机具的统一研发、布设等工作。助农服务点建设及终端布设等所

需费用，由各发卡银行根据其在该区域的发卡量按比例进行分摊。

接入方式：通过市人力社保局“金保专网”免费统一接入或

其他途径接入两种方式，具体接入方式由各收单机构根据自身特

点自主确定。

（四）农村地区金融业务规范

1．金融社保卡金融应用服务采用专门交易类型，由中国银联

重庆分公司协调统一设置。每卡每日累计最高取款金额参照人民

银行关于银行卡助农服务相关规定执行。

2．金融社保卡助农服务点开设初期，仅受理金融社保卡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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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。条件成熟后，收单银行可向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提出

书面申请，由人民银行审核通过后开放其他银行卡交易功能。具

体申请流程及所需申请材料，参照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广银行

卡助农取款服务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11〕177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。

3．银行卡助农服务收费标准。

（1）按照《通知》规定，客户在本行、他行的 POS 机具上

办理查询业务，金融机构不收取费用。

（2）按照《通知》规定，客户在市内本行 POS 机具上办理

取款业务，金融机构不收取费用。

（3）持卡人办理跨行取款业务，由各参与银行自行确定收费

标准。如遇人民银行总行调整有关收费政策，按新规定执行。

（4）持卡人办理自主缴费服务，由各参与银行自行确定收费

标准。

（5）金融社保卡在医疗等公益类机构交易，免收发卡行服务

费和银行卡清算组织网络服务费。

（6）人民银行鼓励各金融机构积极履行“金融服务民生”的

社会责任，尽可能减免农村地区持卡人办理各项业务的费用。

4．各发卡银行要与指定的乡镇卫生院或村社卫生室签订协

议，明确各自权利、义务和违约责任。双方在协议中应就现金来

源、差错处理、客户纠纷处理、风险防范等进行约定。收单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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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对金融社保卡助农服务点和受理终端建立信息档案，加强对服

务点的业务和技能培训，每季度对金融社保卡助农服务点进行定

期和不定期巡检不少于 1 次，确保操作规范，资金安全。各发卡

银行应按季度汇总相关信息，并于每季度结束后 6 个工作日内报

送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要高度重视金融社保卡

应用工作，要加强组织协调，明确职责分工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合

理安排实施进度计划。同时要加大对金融社保卡知识和使用方法

的宣传力度，让参保人员持卡、知卡、用卡。

（二）各发卡银行要高度重视金融社保卡应用工作，研究制

定使用金融社保卡金融服务方案，明确金融服务模式、网点布设

进度、专网对接方案及实施计划，报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审

批后，尽快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、各发卡银行对在工作

推进过程中采取的好的做法及遇到的问题，应及时报送市人力社

保局社会保险公共业务管理办公室（联系人：黄丹，联系电话：

88622917，传真：88622918）和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（联系

人：谭明红，联系电话：67677918，传真：6767760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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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

2014 年 6 月 17 日


